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福 建 省 人 民 检 察 院
福 建 省 公 安 厅
福 建 省 司 法 厅

文件

闽司 〔２０１６〕２９６号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福建省公安厅　福建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

规范社区服刑人员交付衔接相关法律文书的通知

各市、县 (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分)局、司法局,

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司法办公室,省监狱管理局,各监狱:

为进一步规范社区服刑人员交付衔接工作,理顺部门间衔接

环节,把好社区矫正 “出入口”关,减少和避免因衔接不畅造成

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切实维护刑罚执行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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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对社

区矫正交付衔接环节所需要的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进行了整理、

汇总、规范,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规范进行法律文书交付衔接.社区服刑人员交付衔

接相关法律文书是社区矫正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法律依据,也是确

保社区矫正执法活动顺利开展、执法水平有效提高的重要保证.

社区服刑人员交付衔接相关法律文书必须按照刑法、刑事诉讼

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严格规范进行,各有关部

门不得随意删减、更改法律文书种类,造成社区服刑人员执行档

案不齐全,社区矫正交付和执行相脱节.

二、密切部门之间交付衔接工作配合.各级公、检、法、司

等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服刑人员交付衔

接工作.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在社区服刑人员交付衔接工作中的任

务要求和职责范围,建立健全文书档案流转制度,统一程序、规

范流程,使交付衔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各部门还应当加强对

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文书的学习培训,准确掌握各类法律文书制

作、管理、使用、保存等要求,推动严格、规范、文明执法.

三、加强对法律文书交付衔接的督查.社区服刑人员相关法

律文书的交付衔接工作将列为每年社区矫正执法检查的重点内

容.今后凡因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不到位或不齐备,使得社区

服刑人员未能及时入矫或收监,社区矫正机构不能及时掌握情况

予以监管,不能及时有效开展教育矫正,最终导致社区服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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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管漏管、重新犯罪的,要依据 «社区矫正工作责任追究办法»

严肃予以追责.

四、加强对法律文书交付衔接的检察监督.检察机关要加大

对罪犯和法律文书交付执行的法律监督力度.人民法院、公安机

关、监狱在向社区矫正机构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的同时,应另行抄

送一份送达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备案;异地交付执行的,

还应另行抄送一份送达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备

案,以便进一步核实罪犯的入矫情况,避免脱漏管.社区矫正机

构执行中止、变更或终止的行为时,应当将相关的法律文书送达

同级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备案.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

部门收到交付执行法律文书后,要及时审查,发现违法情形,应

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对于交付执行过程中存在以下情形的,各有关机关要及时将

情况书面通报上一级机关和同级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

(一)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未对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

核实居住地的;

(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没有依法送达交付执行法

律文书且未将罪犯交付执行致使漏管的;

(三)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应接收而未接收致使漏管的;

(四)社区服刑罪犯未按规定时间报到而司法行政机关也未

及时组织查找致使漏管的;

(五)交付执行的监狱、看守所未将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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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居住地并办理交接致使漏管的;

(六)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未通知相关司法行政机关

到庭办理交接手续,或者司法行政机关接到通知后未到庭办理交

接手续致使漏管的;

(七)人民法院依法将罪犯交付执行而看守所拒收的,看守

所依法交付监狱执行而监狱拒收的;

(八)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将罪犯交付监狱.看守所执行而监

狱、看守所拒收等交付执行过程中的各类违法情形.

附件:１人民法院交付缓刑罪犯应附随法律文书及材料

２人民法院交付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应附随法律文书

及材料

３人民法院交付管制罪犯应附随法律文书及材料

４监狱交付假释罪犯应附随法律文书及材料

５监狱交付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应附随法律文书及

材料

６司法行政机关交付撤销假释的罪犯应附随法律文

书及材料

７司法行政机关交付撤销缓刑的罪犯应附随法律文

书及材料

８司法行政机关交付决定收监执行的暂予监外执行

罪犯应附随法律文书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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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公安机关交付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应附随法律文书

及材料

１０居住地核实认定情况表

１１保证人资格审查表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福 建 省 公 安 厅

福 建 省 司 法 厅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９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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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人民法院交付缓刑罪犯应附随法律文书及材料

序号 文 书 名 称

１ 刑事判决书 (含一、二审,下同)

２ 执行通知书

３ 结案登记表

４
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中财产刑等执行情况一览表
(可选、下同)

５ 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通报备案通知书

６ 社区矫正告知书

７ 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

８ 居住地核实认定情况表

　　备注:应送达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法律文书 (５份):刑事

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社区矫正告知书、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居住地

核实认定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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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人民法院交付暂予监外执行罪犯

应附随法律文书及材料

序号 文 书 名 称

１ 刑事判决书

２ 执行通知书

３ 结案登记表

４ 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

５ 疾病证明书或病残鉴定书/妊娠检查书/生活不能自理鉴别书

６ 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中财产刑等执行情况一览表

７ 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通报备案通知书

８ 社区矫正告知书

９ 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

１０ 居住地核实认定情况表

１１ 保证人资格审查表

　　备注:应送达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法律文书 (６份):刑事

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社区矫正告知书、接受社

区矫正保证书、居住地核实认定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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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人民法院交付管制罪犯应附随法律文书及材料

序号 文 书 名 称

１ 刑事判决书

２ 执行通知书

３ 结案登记表

４ 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中财产刑等执行情况一览表

５ 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通报备案通知书

６ 社区矫正告知书

７ 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

８ 居住地核实认定情况表

　　备注:应送达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法律文书 (５份):刑事

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社区矫正告知书、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居住地

核实认定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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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监狱交付假释罪犯应附随法律文书及材料

序号 文 书 名 称

１ 刑事判决书

２ 执行通知书

３ 结案登记表

４ 假释裁定书

５ 出监鉴定表

６ 假释证明书副本

７ 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中财产刑等执行情况一览表

８ 社区矫正告知书

９ 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

１０ 居住地核实认定情况表

　　备注:１、应送达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法律文书 (８份):

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假释裁定书、出监鉴定表、假释证明书副本、

社区矫正告知书、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居住地核实认定情况表.２、判

决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历次减刑裁定书原则上应向社区矫正

机构提供原件;若监狱持有原件份数不足两份,可提供监狱加盖 “与原

件无异”或 “复印件专用章”的法律文书复印件并做书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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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监狱交付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应附随法律文书及材料

序号 文 书 名 称

１ 刑事判决书

２ 执行通知书

３ 结案登记表

４ 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

５ 暂予监外执行审批表

６ 罪犯病情诊断书/妊娠检查书/生活不能自理鉴别书

７ 出监鉴定表

８ 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中财产刑等执行情况一览表

９ 社区矫正告知书 (或暂予监外执行告知书)

１０ 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

１１ 居住地核实认定情况表

１２ 保证人资格审查表

　　备注:１、应送达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法律文书 (９份):

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暂予监外执行审批表、

罪犯病情诊断书/妊娠检查书/生活不能自理鉴别书、出监鉴定表、社区

矫正告知书、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居住地核实认定情况表.２、判决

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历次减刑裁定书原则上应向社区矫正机

构提供原件;若监狱持有原件份数不足两份,可提供监狱加盖 “与原件

无异”或 “复印件专用章”的法律文书复印件并做书面说明.

—０１—



附件６

司法行政机关交付撤销假释的罪犯

应附随法律文书及材料

序号 文 书 名 称

１ 刑事判决书

２ 执行通知书

３ 结案登记表

４ 假释裁定书

５ 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中财产刑等执行情况一览表

６ 罪犯鉴定表

７ 送监罪犯综合情况登记表

８ 撤销假释裁定书

　　备注:１、应送达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法律文书 (４份):

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假释裁定书、撤销假释裁定书.２、属于在假

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情形:

参照上述清单向监狱提供相应法律文书.属于司法行政机关根据 «社区

矫正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向法院提出撤销假释建议的情形:应向

监狱提供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撤销假释建议书、提

请撤销假释审核表、撤销假释裁定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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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

司法行政机关交付撤销缓刑的罪犯

应附随法律文书及材料

序号 文 书 名 称

１ 刑事判决书

２ 执行通知书

３ 结案登记表

４ 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中财产刑等执行情况一览表

５ 罪犯鉴定表

６ 送监罪犯综合情况登记表等材料

７ 撤销缓刑裁定书

　　备注:１、应送达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法律文书 (３份):

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撤销缓刑裁定书.２、属于在缓刑考验期限内

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情形:参照上述清

单向监狱提供相应法律文书.属于司法行政机关根据 «社区矫正实施办

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建议的情形:应向监狱提供刑

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撤销缓刑建议书、提请撤销缓刑

审核表、撤销缓刑裁定书复印件.

—２１—



附件８

司法行政机关交付决定收监执行的

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应附随法律文书及材料

序号 文 书 名 称

１ 刑事判决书

２ 执行通知书

３ 结案登记表

４ 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中财产刑执行情况一览表

５ 收监执行建议书

６ 提请收监执行审核表

７ 收监执行决定书

８ 罪犯鉴定表

９ 送监罪犯综合情况登记表、就医疾病材料等

　　备注:１、应送达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法律文书 (３份):

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收监执行决定书.２、属于在暂予监外执行期

间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情形:参照上述

清单向监狱提供相应法律文书.属于司法行政机关根据 «社区矫正实施

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提出收监执行的建议的:应向监狱提供刑事判决

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收监执行建议书并附接受社区矫正期间

表现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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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９

公安机关交付暂予监外执行罪犯

应附随法律文书及材料

序号 文 书 名 称

１ 刑事判决书

２ 执行通知书

３ 结案登记表

４ 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

５ 暂予监外执行审批表

６ 罪犯病情诊断书/妊娠检查书/生活不能自理鉴别书

７ 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中财产刑等执行情况一览表

８ 违法犯罪人员资料收讫通知单

９ 暂予监外执行告知书

１０ 暂予监外执行保证书

１１ 居住地核实认定情况表

１２ 保证人资格审查表

　　备注:应送达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法律文书 (８份):刑事

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暂予监外执行审批表、罪

犯病情诊断书/妊娠检查书/生活不能自理鉴别书、暂予监外执行告知书、

暂予监外执行保证书、居住地核实认定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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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０

居住地核实认定情况表

(　)字 (　)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曾用名 籍贯
婚姻
状况

身份证
号码

联系
电话

户籍
所在地

经常
居住地

法院 (检察院、
公安机关、监狱)

居住地初步
认定理由

社区矫正机构
反馈确认情况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在社区矫正适用前调查评估阶段,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

监狱填写本表后发送社区矫正机构反馈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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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１

保证人资格审查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身份
证号

职　业
工作
单位

家庭住址
联系
电话

所在街道、
社区、乡镇
司法所或
派出所

联系
电话

与被保证人
关系

收入
情况

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是否愿意承担保证人义务

人身自由是否受到限制

是否能够与被保证人共同居住或居住在同一市、县

审查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１、身份证复印件及所在街道、社区、乡镇村 (居)民委员会

或派出所出具的与被保证人关系证明以及保证书附后.２、保证人应当为

被保证人的治疗、护理、复查以及正常生活提供帮助,特别是在被保证

人无力支付治疗、复查费用的情况下,提供实质性的经济帮助.

福建省司法厅办公室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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